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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书

事故名称：北京之野福德餐饮服务有限公司

“7.21”一般等级生产安全事故

填报单位： “7.21”生产安全事故联合调查组

审 核 人： 陈君

填报时间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日



2

北京之野福德餐饮服务有限公司“7.21”一般等级
生产安全事故

2020年 7月 21日 2时左右，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48

号东方银座大厦商场 B1层 16f&g号商铺的装修施工现场，发生

一起触电事故，造成一名装修工人死亡。此起事故直接经济损失

120余万元。

接事故报告后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

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的有关规定，区应急局、东城

公安分局、区纪委区监委、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住房城市

建设委、和区总工会组成了“7.21”事故联合调查组，按照“科学严

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及事故处理“四不放过”（事

故原因未查清不放过、责任人员未处理不放过、有关人员未受到

教育不放过、整改措施未落实不放过）原则，全面开展调查处理

工作。

一、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及合同关系

（一）出租方

单位名称：港铁（北京）商业设施管理有限公司；类型：有

限责任公司（台港澳法人独资）；法定代表人：何某某；住所：

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48号东方银座大厦商场 3层 68号。

经营范围：管理柜台、店铺、商场内场地及其他商业用途的设施、

并进行出租、转让业务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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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承租方

单位名称：北京之野福德餐饮服务有限公司；类型：有限责

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；法定代表人：祝某某；住所：北

京市顺义区赵全营镇大官庄村村委会东 500米。经营范围：餐饮

服务、销售食品、专业承包、安装机器设备、餐饮管理等。

（三）施工方

郭某某,男，黑龙江省克东县宝泉镇富民村人，无工作单位。

（四）合同关系

2020年 6月 4日，港铁（北京）商业设施管理有限公司（甲

方）与北京之野福德餐饮服务有限公司（乙方）签订《北京银座

商场 B1层 16f&g号商铺租赁合同》。

2020 年 7 月 5 日，北京之野福德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与郭某

某签订《装修施工合同》，装修施工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

外大街 48号东方银座 B1层 16f&g商铺。

2020年 7月 13日，港铁（北京）商业设施管理有限公司与

北京之野福德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签订《装修管理服务协议书》、

《银座Mall施工安全消防协议书》和《银座Mall施工安全责任

书》。

2020年 7月 19日，孙某某经人介绍，未与施工方签订劳务

合同，到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48号东方银座大厦商场地下一层

16f&g号商铺的装修施工项目，做木工。

二、事故经过及抢险救援情况

2020 年 7 月 21 日 2 时 9 分，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48 号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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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银座大厦商场 B1层 16f&g号商铺的装修施工现场，装修工人

孙某某使用金属梯子，对立柱上部金属体进行拆除作业，在梯子

上对梯子违规挪动，梯角压破通电的角磨机导线，导致触电，旁

边工友将其从梯子上接抱到地上。

孙某某触电后，装修施工现场的工长仲某某拨打了 999急救

电话和 110报警电话。诊断证明书（门诊号：7502400）显示，2

时 45分急救车将孙某某送至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进行抢

救，入院时无自主心律、无自主呼吸、呼之不应。经抢救，4点

55分仍无意识、无自主心律、无自主呼吸，宣布临床死亡。

接到事故报告后，区应急局、东城公安分局、区纪委区监委、

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区住房城市建设委、区总工会、东直门

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同志赶赴事故现场进行救援处置，区政府委派

区应急局牵头成立事故调查组，全面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。

事故伤亡人员情况

姓名 性别 年龄
用工

形式
工种

伤害

种类

伤害

部位

伤害

程度
籍贯

孙某某 男 28岁 临时工 木工 触电 全身 死亡 河北

三、事故原因和性质

调查组依法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，调取了现场监控视频，

提取了相关物证，对事故相关人员进行了调查询问。

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勘察现场，对死者孙某某进行尸表检



5

查，经送市局检验，最后结果孙某某身体有电击斑，符合电击死

亡。

7 月 23日，事故调查组委托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，对

装修工人死亡事故现场进行技术检测。北京市特种设备检测中心

的鉴定结论为：“由于角磨机电源导线未连接在带有漏电保护功

能的断路器上，当孙某某坐在金属人字梯上手扶立柱上部金属体

移动梯子时，金属梯梯脚压破角磨机红色导线的绝缘层并接触带

电线芯，导致电流经金属梯子、孙某某身体、手和立柱上部金属

体入地形成导电回路，具备触电条件。”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孙某某在作业过程中未佩戴劳动防护用品、违规操作，直接

导致事故发生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北京之野福德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对东直门外大街 48号东方

银座大厦商场 B1层 16f&g号商铺的装修施工项目，施工临电敷

设不规范，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，未为从业人员提供劳动防护用

品、安全生产培训教育，未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未及时发现并

消除事故隐患。

港铁（北京）商业设施管理有限公司对施工单位和施工人员

审核管理不到位，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，隐患排查不到位，未及

时发现安全问题并督促整改。

（三）事故性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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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上述原因分析，依据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调

查组认定，该事故是一起一般等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四、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责任分析及处理建议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

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结合以上原因分析，调

查组提出如下处理意见：

（一）北京之野福德餐饮服务有限公司施工临电敷设不规

范，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，未为从业人员提供劳动防护用品、安

全生产培训教育，未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，未及时发现并消除事

故隐患，导致事故发生。其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第四条、第二十五条第一款、第三十八条第一款、第四十二

条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第一百零九条第（一）项和《北京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

由裁量基准》的相关规定，建议由区应急局给予北京之野福德餐

饮服务有限公司三十四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港铁（北京）商业设施管理有限公司对施工单位和施

工人员审核管理不到位，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，隐患排查不到位，

未及时发现安全问题并督促整改，导致事故发生。其行为违反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四条、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

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

百零九条第（一）项和《北京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》

的相关规定，建议由区应急局给予港铁（北京）商业设施管理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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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公司二十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（三）孙某某对立柱上部金属体进行切割作业时，坐在梯子

上对梯子进行挪动，且挪动过程中未断开角磨机电源，导致事故

发生，应对本次事故承担直接责任。鉴于孙某某在本次事故中已

经死亡，不予追究其相关责任。

五、整改建议

为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，举一反三，防止类似生产安全事

故的发生，调查组提出如下整改建议：

（一）北京之野福德餐饮服务有限公司要严格按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《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规范》的有关要求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

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；要定期对从业人

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并进行考核，切实提高从业人员安

全生产意识；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

劳动防护用品，并监督、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、使用；

必须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。

（二）港铁（北京）商业设施管理有限公司要严格落实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《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

理办法》的有关内容，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发现并消除事

故隐患，承担事故隐患排查治理的主体责任；生产经营单位的实

际负责人对本单位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全面负责；要建立健全

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，细化和明确从业人员、部门，事故隐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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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查的具体内容、周期、责任等事项，对事故隐患的排查、登记、

报告、监控、治理、验收各环节和资金保障等事项做出具体规定；

要加强资质备案和施工人员入场审核把关工作；要对商铺装修的

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和定期安全检查，及时发现安全问

题并督促整改。

（三）区住房城市建设委等行业主管部门、东直门街道办事

处要认真落实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》，按照

“管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

全”要求，坚持问题导向、底线思维，切实把行业主管部门、属

地街道监管责任落实到位；实施综合治理、系统治理和源头治理，

建立严格的市场准入机制和惩戒制度。

北京之野福德餐饮服务有限公司

“7.21”一般等级生产安全事故联合调查组

2020年 10月 10日


